交易承诺书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                          自愿参加2017年12月28日上午9：00至下午15：00（延时报价阶段除外)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进行的杭州江干区彭埠街道环站东路358号元宝塘邻居中心南楼7-12层房产十年租赁权项目交易活动，并自愿承诺如下：

1、我方已充分了解杭州江干区彭埠街道环站东路358号元宝塘邻居中心南楼7-12层房产十年租赁权的《交易须知》、《成交确认书》（样本）、《租赁合同》（样本）等本次招租文件的全部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

2、我方已对本次招租的房产的房屋质量、具体位置、房产面积和土地面积的现状均进行了充分了解，对本次公开招租的房产现状均已进行了充分了解。若我方竞得出租标的，同意按出租标的交接时的现状进行租赁房屋的移交，保证不会就现场实物现状提出任何异议并愿意接受一切风险与责任。
3、我方承诺对我方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的安全负责，任何人使用我方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登录交易系统的，其在交易系统的一切行为均视为我方本人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均由我方承担。

4、我方知悉并同意：本次招租出租方与我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出租方提供的《租赁合同》样本为准，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我方承诺将严格按照《交易须知》、《租赁合同》等履约全部义务。
5、我方知悉并同意：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本次招租标的成交后，按照出租方的要求，杭州产权交易所在收到我方支付的款项后在出租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出租方指定账户。若出租方和我方对租赁权交付有异议的，由我方与出租方自行解决，贵司不承担责任。

6、我方知悉并承诺：租赁物业用途为健康医疗相关产业（中高端康复护理中心）。租赁期限内，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承租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租租赁物业。我方保证在该租赁房屋所规定的用途范围内，按国家规定和《租赁合同》约定依法经营，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且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开业的证照等审批手续，否则视我方违约。
7、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我方已知悉并同意以下出租人关于本次招租的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挂牌租赁物业属产权人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指挥部（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有，产权人股东通过会议纪要明确由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通过会议纪要明确由杭州市邻居中心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出租人），对租赁物业进行经营管理，并对管理职能做了明确，出租人据此对租赁房产公开招租。

2、出租人保证租赁物业产权无争议。但由于租赁物业至今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出租人向我方提供租赁物业的权属资料仅限于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等资料。我方必须在营业前凭上述资料办理相关登记、审批等手续，若由于出租人提供的资料和租赁物业现状原因导致承租人不能通过相关登记、审批等手续的，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3、根据出租人提供的33010022013A10180号《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载明，本次租赁物业所在地块用于彭埠单元R22-19地块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我方在该租赁物业内开展及经营其业务前，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必要的执照、批准证书或许可证等（如法律、法规要求），如因租赁物业规划用途和租赁用途不一致而导致未取得前述执照、批准或许可证的，所有损失由我方自行承担，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次租赁物业的招租面积系出租人实测绘所得，若租赁物业不动产权证取得后证载建筑面积与实测绘面积不一致的，以本次招租的实测绘面积6060.64平方米为准，租赁期限内不再调整。

若我方成为承租人，我方承诺并保证： 
1、我方保证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实地踏勘，一经报名即视为认可标的现状，并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

2、我方对租赁物业规划用途及租赁物业的环境已经有充分了解，并能独立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楼下单位协同处理出租房产周边的经营环境，且能对出租房产环境的营造和使用负责。

3、我方在租赁房产内进行经营活动前，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必要的执照、批准证书或许可证等（如法律、法规要求），出租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协助，相关费用均由我方承担。我方应按照该等执照、批准证等证书或许可证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

4、租赁期内，未征得出租人书面同意并按规定经有关主管机关审批同意前，我方不得擅自改变租赁用途，否则出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业（详见出租人提供的《租赁合同》）。

5、交易成交后，我方15天内必须与元宝塘南楼1-6层彭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共享检验检疫设备、医用电梯、专家资源，共同打造社区医联体。否则出租人则有权扣除租赁保证金，并解除《租赁合同》。

6、交易成交后，我方需将物业打造为中高端康复护理中心，并承诺与该物业南楼1-6F彭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步开业。

7、出租人收到租金后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予我方，我方应自行到出租人财务室领取。

8、本次转让完成后，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杭交所在收到承租人支付的款项后，按出租人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至出租人的指定账户。出租人和承租人对成交标的的交付有异议的，由出租人和我方自行解决，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和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责任。
9、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承诺人（盖章）：

                           代表人（签字）：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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